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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1
. 上訴人不滿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調查他的投

訴，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第39(4)條，上訴至行政

上訴委員會（“本委員會”）。

事實背景

2
. 在2009年9月7日上午約11時，上訴人在灣仔軒尼詩道395號外被四



名警員截停搜査，經上訴人要求，有關警員再將他帶回灣仔警署進一步捜查。

其後上訴人無條件獲釋。

3
. 在搜查過程中，有關警員把截停搜查的原因、過程及上訴人的個人資料

記錄於記事冊內。由於上訴人在警署內被捜查，有關資料亦被記錄在警務處

的電腦糸統內(“個人資料”）。

4
. 上訴人認為警務處不應收集及保存他的個人資料。專員於2012年6月

29曰收到上訴人對警務處作出的投訴（個案編號：201209886)。其後，由於

上訴人向投訴警察課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提出投

訴，他同意專員暫時毋須處理他的個案。在得知監警會調査結果後，在2013

年6月28日，他要求專員重新處理其投訴(個案編號：201316121)。

5
. 因此，專員向上訴人及警方作出查詢。在考慮相關資料及文件後，專員

在2014年3月12日致函通知上訴人及解釋為甚麼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他

的投訴。信件的附件列出“決定不繼續處理本案的原因”。

6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9ÿ(d)條：

“如專員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信納有以下情況，他可拒絕進

行或決定終止由投訴引發的調查-

(d)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査是不必要的。”

7
. 按照上述條例，專員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決定不調査投訴。只要是合理、

合法和根據既定程序作出的決定，本委員會是不會干預專員的決定。



上訴理由及分析

8
. 上訴人在上訴通知書中列出他的上訴理由。他在聆訊時進一步解釋他的

上訴原因。他的上訴理由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甲）第一點

9
. 首先，他指專員調查的結果與監警會的調查結果不相符。

10.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1(2)原則，個人資料

須以合法及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於公平的方法收集。正如專員指出，

上訴法庭在王子鑫對香港警務處處長(CACV 199/2009)-案中裁定，警員合法

地行使《警隊條例》第54條截查某人後，然後按第10(b)條把被截查人身份

證的資料記錄在記事冊內，旨在調查和防止罪行，這樣來收集個人資料是合

法的。

11.在該案判案書的第43段，上訴法庭指出：

“假若有資料顯示警務人員記錄被截查人士的身份證資料，目的除了就

事件作出記錄外，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及目的，情況可能有別。”

但上訴法庭同時指出：

“但沒有資料顯示上述情況有出現，王先生亦沒有作出該些指控，更沒

有提出任何證據支持該指控。本庭無需考慮該情況會導致的結果。”

換而言之，上訴法庭對上述情況可能導致的法律結果未有定論。

12.在本案中，上訴人曾就此事向監警會提出投訴，指警方對他進行捜查，

是濫用職權。在2013年6月3日發給上訴人的信件中，警方指監警會同意把

此投訴列作“無法完全證實”。警方指出經調査後，“認為並無確實證據顯



示涉及事件的警員及警長對上訴人的懷疑是非出於真誠”，但亦指出，警員

及警長對於何時決定向他進行全面搜身有不一致的地方。“無法完全證實”

是指有若干可靠的證據支持此指控，但這些證據未能充份證明投訴的全部詳

13.在警方回覆專員查詢，日期為2013年8月29曰的信件中，警方指出，

在此事件中，警員收集上訴人個人資料的目的是執行《警隊條例》第10條賦

予的法定職能，即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查刑事罪。再者，警員

是合法地使用上述法例第54條賦予的法定權力，收集上訴人的個人資料。

14.在“決定不繼續處理本案的原因”的第5及11段，專員提及警方的調

查結果。沒有跡象顯示專員忽略或誤解有關調查結果。

15.警員在此事有否濫權與收集上訴人個人資料的合法性和是否公平有密

切關係。既然作為獨立法定機構的監警會認為上訴人的指控無法完全證實，

專員認為沒有理由就這方面作進一步調查沒有任何不合理之處。

16.此外，沒有證據顯示警方在決定捜查上訴人時，“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及目的”，因而影響捜查的合法性。至於上訴人在上訴通知書中指當時警員

未有給他看記事冊及簽名；即使這是事實，亦不影響收集個人資料的合法性。

(乙）第二點

17.上訴人在聆訊時指警方的記錄並不完整，原因是沒有記錄搜查結果，即

是他在被捜查後無條件獲釋。

18.上訴人這方面的投訴與事實不符，在聆訊中，警方代表確認相關記錄一



般包括事件的詳情，故不可能不提及搜查結果。最重要的是，警方在2012年

3月26日回覆上訴人的查閱個人資料要求時，指出：

“經捜查後並無可疑，期後將你釋放。
”

這顯示警方的記錄必然已包括了搜查結果，否則警方不可能作上述回覆。

19.因此，專員沒有理由須就這方面的投訴作進一步調查。

(丙）第三點

20.上訴人的第三點投訴是有關個人資料的保存時間。在上訴通知書中，他

指他的個人資料將儲存在警方資料庫內長達十年之久，但警方從來沒有解釋

用途。他要求刪除有關資料。

21.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2(2)原則，資料使

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個人資料的保存時間不超過將其保

存以貫徹該資料被使用於或會被使用於的目的(包括任何直接有關的目的)所

需的時間。

22.警方表示，一般而言：

(a)關於記載了上訴人個人資料的警員記事冊，當該警員用畢記事冊

後，它會被保存三年，然後銷毀。

(b)至於上訴人被報案室警員輸人警方電腦系統的個人資料，根據警

方電腦資料備份及系統復原及保存的規定，該等資料會在資料庫

伺服器內保留十年。

23.上訴人的投訴針對保存在警方電腦系統內的個人資料。



24.警方在2011年7月26日給涂謹申議員的信件中指出，由於搜査是根據

《警隊條例》賦予的權力，因此也有合法目的可保存有關資料。合法目的是

指
“

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查刑事罪”。警方代表在聆訊時亦確

認這是保存個人資料的一般目的。

25.此外，上訴法庭在王子鑫一案判案書第40段指出，警員搜集資料作記

錄，亦是為了確保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不會濫權。為達此目的，無可避免，

有關資料必須及應當保存一段合理時間。如專員指出，由於有關事情可能其

後涉及投訴，甚至民事訴訟，專員認為把個人資料保存十年沒有違反相關原

則。

26.保存個人資料時間多久須平衡不同考慮因素，警方代表在聆訊時確認警

方是在詳細考慮各方意見後才作出上述規定。而專員對此亦表示沒有異議。

27.本案並沒有違背警方一向處理手法。值得留意的是，本案有關事情發生

在2009年9月7日，距今還不到5年。民事訴訟的一般時效是6年。

28.在此情況下，專員認為沒有理由須對上訴人指個人資料保存過久的投訴

作進一步調查沒有任何不合理之處。

(丁）第四點

29.在聆訊時，上訴人指警方在收集他的個人資料時，並沒有向他解釋目的。

30.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1的第l(3)(b)(i)原則，凡從或將會從

某人收集個人資料，而該人是資料當事人，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

確保他在該資料被收集之時或之前，獲明確告知該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須



一般地或具體地說明該目的）。

31.專員的法律代表在聆訊中，7承認沒有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原因是這並非

上訴人的投訴之一。

32.這說法似乎不正確，上訴人曾向專員提供他與警方的書信來往。根據警

方在2010年12月22日向上訴人發出的信件，上訴人的其中一個投訴是警員

沒有解釋向他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因及目的。有關此投訴，警方回覆稱涉及的

警員否認指控，表示在她向上訴人收集個人資料時，已向他解釋有關資料是

用作輸入報案室的電腦系統，並表示她的同僚已向他解釋收集個人資料的原

因。由於缺乏獨立證人等原因，警方無法證實有關指控。警方同時指根據《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58(ld)節，基於警方是在防止或偵測罪行下，才查閱他

的個人資料。因此，他的個人資料是根據此條例而獲得豁免。再者，基於他

的指控是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故警方認為不適合把此投訴交給監警會審閱。

33.明顯地，警方認為上訴人上述投訴應屬專員調查範圍。專員在閱讀警方

上述信件後，應理解這是上訴人的投訴之一。再者，上訴人在2013年6月28

日要求專員從新處理他的投訴的電郵中，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及當時

收集資料沒有任何簽收文件給本人及有關資料保留用途及要保留時間十

年?”在上訴通知書中，他亦指警方“從來都沒有解釋用途”。

34
.雖然警方現已向上訴人解釋保存個人資料的目的，但問題是，警方在當

時是否有向他解釋目的。

35.專員在行使酌情權決定是否須對某一項投訴作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時，必

須按既定程序考慮。但專員完全沒有考慮上述投訴，實際上是沒有在這方面



恰當地行使其調查酌情權。這在程序上對上訴人有欠公允。我們認為專員應

就這方面考慮是否應進行調查。

驢

36.基於上述原因，本委員會®ÿ回上訴人有關第一至第三點的上訴理由，但

本委員會接納他上訴的第四點理由。

37.按《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3)條，本委員會命令專員須對上訴人

以下的投訴考慮應否進行調查，即在警方向上訴人收集個人資料時，沒有向

他解釋該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

3 8.本委員會不作任何訟費命令。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林定國資深大律師


